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至今（114）年2月，裸露垃圾增加為79.3萬噸待處理……建請行政院積極研議可行辦法，並檢討目前垃圾清運與處理模式、加強落實垃圾分類，以加速處理全臺裸露垃圾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8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39）

萬委員就「至今（114）年2月，裸露垃圾增加為79.3萬噸待處理……建請行政院積極研議可行辦法，並檢討目前垃圾清運與處理模式、加強落實垃圾分類，以加速處理全臺裸露垃圾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環境部查復如下：

一、中央與地方合作妥善處理垃圾裸露堆置問題
國內自106年起24座焚化廠進入整改過渡期，因此每年部分垃圾需進入掩埋場處理。雖然衛生掩埋是合法處理方式之一，但是部分縣市認為垃圾暫置只是過渡時期，仍期待可以儘速焚化處理，對進場垃圾未立即進行推平覆土作業，長期下來造成垃圾裸露堆置的情況，統計至112年底，堆置垃圾之掩埋場共53場，堆置量總計84萬公噸，集中於新竹縣、屏東縣、南投縣、雲林縣及桃園市等5縣市。

雖然整改期間焚化量能會暫時縮減，但全臺營運中107座公有掩埋場仍可分擔垃圾處理重任，掩埋場均設有不透水布及污水收集設施等污染防治措施，可妥善處理垃圾。本部為避免垃圾堆置期間衍生之火災風險、以及異味與病媒孳生等環境衛生問題，已督促各縣市依規定對進場垃圾推平覆土掩埋，以及強化掩埋場整理整頓打包及防災措施等工作，並設定2年內達成裸露垃圾妥善處理的目標。

垃圾處理依地方制度法及廢清法規定，屬地方自治事項，俟未來焚化廠完成整改或自主設施完成建置後，由地方視轄內設施餘裕量能，因地制宜，決定是否挖出掩埋垃圾送焚化廠處理。

本部已規劃自113年起分3年投入12億元經費，全力協助地方政府，加強掩埋覆土、篩分打包、防災及智慧監控、AI數據化治理等措施，且今（114）年1月9日已邀集有裸露垃圾堆置的縣市環保局長，共同簽署合作宣言，宣誓中央與地方齊心協力，在115年底前達成妥善解決各縣市垃圾裸露堆置問題目標，具體推動策略及成果包含：

(一)加速裸露垃圾的覆土打包：針對裸露垃圾堆置問題嚴重之掩埋場，優先補助地方政府加強掩埋覆土、打包、掩埋場整理整頓及設施改善等工作，減少裸露垃圾異味，避免蚊蟲滋生，增進公共衛生，以維護周邊居民健康與環境安全；統計至113年12月底，本部已陸續核定新竹縣、屏東縣、南投縣、雲林縣、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臺東縣、澎湖縣等9縣市相關補助計畫計5.2億元，加速解決垃圾堆置問題。同時規劃自114年至115年由「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第2期計畫」中，分年持續辦理掩埋場整理整頓、掩埋覆土、減積減容、專案管理、設置沼氣管、消防設施、智能監控及設施改善等相關工作。

(二)逐步降低裸露垃圾暫置量：統計至今（114）年2月底，全國裸露垃圾掩埋場暫置量已從前（112）年的53場合計84萬噸，下降為49場約78.9萬噸，逐步下降中，目前裸露垃圾主要集中於新竹縣、屏東縣、南投縣、雲林縣及桃園市等縣市轄內公有掩埋場約占80%，而且公有掩埋場設有不透水布以防止滲出液滲入土壤及地下水，針對污水也設有收集處理系統，屬於合法妥善處理設施，民眾可安心。

(三)強化掩埋場防災量能：為避免裸露垃圾暫置期間發生火災，本部協助掩埋場設置紅外線熱顯儀，於災害發生前即通報處置，至去（113）年已投入1.14億元補助桃園市、臺南市、新北市、高雄市、苗栗縣、臺中市、嘉義縣、臺東縣及澎湖縣等縣市計31場設置紅外線熱顯儀，以及投入1.12億元改善44場（次）消防設施、覆土、沼氣管搭接及場區整理整頓等措施，並督導地方加強垃圾分類及破袋稽查，避免瓦斯罐、打火機、鋰電池等危險物進入掩埋場，衍生火災或爆炸事件。

(四)優先處理環境敏感地區：針對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的掩埋場及垃圾轉運站，將優先處理，掩埋場原則上不再收受堆置廢棄物，轉運站則要求每日垃圾儘速轉運，並檢討替代地點或轉型為室內倉儲式，以避免垃圾裸露及雨水滲入衍生之相關問題。

(五)處理進度資訊公開全民監督：本部已建置「全國裸露堆置垃圾妥善處理監控平台」，提升地方政府重視妥善處理，自今（114）年1月9日起民眾可透過網站，查閱各縣市掩埋場垃圾裸露暫置情形及各場改善進度，政府定期於本部環境管理署官網公布各縣市垃圾處置進度，透過數位化科技及資訊透明公開，強化民眾監督政府機制及展現政府改善垃圾問題之決心。

(六)核定並督導各縣市加速裸露垃圾妥善處理期程：垃圾處理依照地方制度法，屬於地方自治事項，本部督導地方提報分年處理規劃，並於113年10月至11月間發函同意備查並請各縣市依所報期程，責請裸露垃圾堆置之縣市於115年底前完成裸露堆置垃圾妥善處理（覆土、打包及焚化）。

(七)持續定期召開「裸露垃圾處置進度追蹤會議」：自113.3.5、113.6.20、113.7.22、113.8.7、113.9.26、114.1.9、114.2.26及114.3.27累計已召開8次會議，追蹤並督導各縣市暫置垃圾改善執行進度，督促各縣市如期如質達成目標。

(八)加強執行掩埋場現地督導查核：為強化全國公有掩埋場營運管理成效，經統計至去（113）年底，已持續執行掩埋場現地查核，包含本部彭部長15場次及本部環境管理署73場次，強力督導縣市加速裸露垃圾處理進度。

(九)協助地方政府提升自主處理能力：至113年底國內增加桃園、花蓮及臺東3座處理設施，以及六輕焚化爐增加協助雲林縣垃圾處理量，全國焚化量能從每年650萬噸增加到今年681萬噸，而114年將增加新竹縣焚化廠正式營運、116年臺南市焚化廠汰舊換新也會完工，所以至116年全國處理量能可達700萬噸。

二、加強落實源頭減量及垃圾分類
本部於去（113）年6月28日召開執行機關提升資源回收率檢討會議，請各縣市加強資源回收宣導及垃圾破袋稽查工作，持續落實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而地方環保局自去（113）年7月起配合加強垃圾強制分類輔導與稽查，投注人力加強輔導與破袋檢查。

經統計，地方政府自去（113）年7月開始執行加強破袋稽查後，共有6個縣市垃圾量較前年同期（112年7月）下降，其中又以彰化縣減量率33.47%、南投縣減量率3.92%、臺東縣減量率3.24%、桃園市減量率0.57%，成效最為顯著。

(一)強化源頭減量及破袋稽查：持續推動各項減少垃圾產生的措施，例如鼓勵民眾減少使用一次性產品，從源頭減少垃圾量。此外，各縣市持續加強垃圾破袋稽查，以彰化縣為例，從去（113）年7月加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破袋檢查政策以來，截至去（113）年底全縣垃圾量成功減少了2.3萬公噸，相當於減少了全縣1.2個月的垃圾量。

(二)強化政策引導與宣導：透過政策引導與宣導，鼓勵各地方政府及民眾源頭減量，並學習彰化經驗，加強垃圾分類宣導及破袋稽查，喚起民眾分類回收的環保意識。對於未依規定落實分類且經勸導未改善者，將依法處以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以提升民眾配合度。

(三)未來強化策略：為強化縣市政府積極推動破袋稽查之政策誘因，已規劃未來補助各縣市垃圾處理設施經費，將特別針對該縣市是否推動垃圾破袋稽查相關措施，以及達成之垃圾減量效益，列為優先核定補助對象，以有效鼓勵全國推行垃圾減量與破袋檢查。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113年5月奧地利突單方面取消我國駕駛執照於當地使用及認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7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32）

羅委員就2024年5月奧地利單方面取消我國駕駛執照於當地使用及認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本部自去（2024）年5月來接獲國人反映，國人持我國核發國際駕照無法在奧地利臨時駕車。

本部已即指示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持續進洽奧國政府，爭取國人相關權利。駐處刻持續與奧國外交部及交通部溝通，並透過多元管道反映我方關切，有進一步消息就會向國人報告。此外，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在我方國際駕照獲得奧方認可前，持奧地利國際駕照的外籍人士，也無法持該照在我國駕車。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獨居老人住宅快速增加、銀髮住宅類型轉變及都市高齡者住宅需求未被妥善回應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7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34）

羅委員就獨居老人住宅快速增加、銀髮住宅類型轉變及都市高齡者住宅需求未被妥善回應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因應高齡化之人口發展趨勢，104年都市計畫法修正第42條第2款增列社會福利設施為公共設施用地之一。106年修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全面檢討公共設施用地之立體及平面多目標使用項目，評估各公共設施用地與社會福利設施使用之相容性，增修多項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得立體或平面多目標作為社會福利設施使用，多元提供社會住宅等社會福利設施所需場所。

二、另按112年5月24日發布之社會福利基本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各地方政府應於都市計畫檢討時，將社會福利土地及空間使用需求納入規劃，依實際需求檢討劃設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以提供興辦相關社會福利服務。

三、因應高齡者居住需求，本部刻正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換居專案，放寬長者入住社會住宅資格，即使長者持有自有住宅，仍可將既有房屋釋出做包租代管社會住宅使用，提供租住，該長者則換居至其他方便出入之社會住宅（電梯大樓或低樓層公寓），包含於同一縣市私宅換私宅或換居至政府直接興辦之社會住宅、跨縣市私宅換私宅等型態，以提升長者居住便利性。

四、為因應高齡化發展及健全居家無障礙環境，本部訂定「原有住宅改善無障礙設施申請補助作業要點」，補助措施如下：

(一)5層以下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施及增設昇降設備，補助所需工程費用45%，最高上限可達216萬元。

(二)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改善無障礙設施，補助所需工程費用45%，最高可補助36萬元。
（四）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新冠肺炎治療之抗病毒藥物採購預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6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23）

萬委員就「新冠肺炎治療之抗病毒藥物採購預算」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自國內發生COVID-19疫情以來，均持續密切關注國際間抗病毒藥物研發情況，以及參依疾病流行趨勢、藥物最新臨床實證、公共衛生及社會成本效益、專家建議及國際作法，積極採購儲備抗病毒藥物並修訂診治指引用藥建議。

二、為因應114-115年可能發生之新冠流行疫情，本部已採購儲備COVID-19抗病毒藥物（含開口合約），數量充足應可供應無虞，後續將依實際疫情發展適時評估及滾動調整採購數量，並已於編列115年度預算時納入抗病毒藥物採購預算，以確保國人防疫資源之完備及可行性。

（五）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確保我國醫療與健康照護體系對於護理專業之人力需求充足，保障民眾健康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6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24）

萬委員就確保我國醫療與健康照護體系對於護理專業之人力需求充足，保障民眾健康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

(一)為因應未來護理人力需求，本部自112年起與國防部、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考選部協力規劃，經行政院113年7月同意辦理「護理人力政策整備中長程計畫（114-117年）」，優先投資護理人力整備，透過人才培育、正向職場與薪資改善3大方向12項策略，建立醫院護理留任正循環的機制，促進領照護理師執業的最大化。

(二)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包含：1、護理人力增額之培育；2、國考增次題務之精進；3、教考用協力整合平台；4、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5、友善護理職場典範之認證；6、護理新手臨床導師之制度；7、智慧科技減輕護理負荷；8、擴大住院整合照護計畫；9、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10、多元彈性的自主執業；11、公職護理師比例之調升及12、護理薪資結構合理透明。

(三)針對上述12項策略之制度性規劃說明如下：

1.教育部增額培育護理人力：113年起增加10%護理培育員額數，擴充四年制及學士後護理培育人數。

2.考試院精進國考制度：自112年11月，增加1次護理師國家考試（每年3次），並將所有應試科目試題調整為50題，強化試題品質與臨床應用一致性；另推動跨部會護理教考用協力整合平台，建立護理人力教考用常態監測機制，提供護理人力教考用決策參考。

3.本部投資護理人力留任：

(1)在正向職場方面，為建立合理護理照護負荷，本部於113年1月26日公告，自同年3月1日正式實施三班護病比標準，以「奬勵先行」、「逐步推動」及「引領標竿」三原則推動，現階段推動搭配夜班護理人員獎勵及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鼓勵醫院增聘至少7,500名護理人力到位，落實三班護病比標準。

(2)透過護理新手臨床導師之制度、友善護理職場典範之認證等，發展護理人員更多元彈性可自主選擇不同的執業模式，使領照護理師的執業更具彈性；同時，引領醫院護理照護流程智慧創新，擴大住院整合照護計畫，以有效留任護理人力。

(3)有關薪資改善，透過本部「護助e起來」網站定期更新公告醫院薪資福利，供護理人員就業選擇參考。同時提升公職護理人員比例，帶動公私醫院護理薪資改善，夜班獎勵也是整體薪資提升。

二、護理人力與三班護病比相關成果：

(一)本部每月定期監測護理人力變化，截至114年3月總執業人數19萬2,955人，較去年同期增加3,373人，醫院執業護理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1,336人。

(二)114年1月三班護病比整體達標率醫學中心59%、區域醫院49%、地區醫院94%；其中，以醫學中心大夜班護病比不易達標，113年每月達標率多落在30%-40%，今（114）年1月醫學中心已上升至63%，本部持續落實三班護病比標準推動，透過現行監測及獎勵措施，逐步落實，未來將朝向法制化方向發展。

（六）行政院函送柯委員志恩就落實醫護人員排班保障與調整醫護比規範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6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22）

柯委員就落實醫護人員排班保障與調整醫護比規範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保障護理人員勞動權益：

(一)護理人員自87年起納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保障，為保障護理人員工作及休息時間，本部配合107年3月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實施，於當年2月製作護理排班懶人包加強宣導與溝通勞基法相關規定，並再修編原公告之「勞動基準法下護理排班問答暨合理護理排班指引與範例」手冊，協助醫院合理安排班表。

(二)本部於107年2月建置「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如護理人員遇到工作或休息時間等爭議案件，可至平台反映，本部將透過衛生及勞動單位聯合輔導及違規查處機制，輔導醫院改善。

(三)另為提升護理職場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識能，本部於113年10至12月與護理工會團體合作舉辦6場研討會，共同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二、推動三班護病比，並朝向法制化方向發展

(一)本部於108年2月1日公告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增訂第12條之1規範全日平均護病比，自同年5月1日施行。為訂定各班別合理工作負荷，本部自112年8月起於健保資訊網服務平台服務系統（VPN），增列醫院三班護病比填報，以掌握本土實證數據。

(二)為訂定三班護病比標準，本部歷經7個版本研議、近6個月連續健保VPN各醫院三班護病比現行實際狀況填報分析、2次33單位代表、4次各層級醫院相關團體代表協商後，於113年1月26日公告，自同年3月1日起實施，以建立三班護理照護合理負荷。

三班護病比標準如下：

1.醫學中心：白班1：6、小夜1：9、大夜1：11。

2.區域醫院：白班1：7、小夜1：11、大夜1：13。

3.地區醫院：白班1：10、小夜1：13、大夜1：15。

(三)三班護病比標準以「奬勵先行」、「逐步推動」及「引領標竿」三原則推動，現階段推動搭配夜班護理人員獎勵及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鼓勵醫院增聘至少7,500名護理人力到位，落實三班護病比標準。

(四)三班護病比目的是未來保障護理師執業環境，也保護病人照護安全，本部持續朝向落實三班護病比的方向推動，透過現行監測及獎勵措施，逐步落實，未來將朝向法制化方向發展。
（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美惠就「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與「嘉義科學園區擴建計畫」相關配套措施規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7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30）

王委員就「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與「嘉義科學園區擴建計畫」相關配套措施規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將AI科技的能量注入全產業，串聯從嘉義到屏東的半導體S廊帶，帶動百工百業的智慧轉型，說明如下：

(一)本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前已擇定「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為六大區域旗艦計畫的其中一項，推動方案為將AI科技的能量注入全產業，並串聯從嘉義到屏東的半導體S廊帶，帶動百工百業的智慧轉型，將臺灣已具有優勢的AI技術研發能力，進展到AI系統開發能力，建立具備完整AI產業生態系。

(二)為打造更加完整的大南方產業生態圈，各部會在「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內容規劃產業發展所需的水電供應、交通、醫療、淨零轉型、人力及人才培育、員工居住與子女教育、文化設施等配套措施，該等配套措施將由各部會依權責規劃並編列預算支應。

(三)國科會後續將邀集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召開協調推動會議，聽取地方政府針對方案之意見，並由地方政府與各部會建立聯繫管道。後續地方政府之相關建議或需求，可直接由所涉之中央主政部會納入研議評估參考，並循程序爭取辦理，以逐步推動執行，促進南北區域平衡，達成均衡臺灣、韌性臺灣及健康臺灣之目標。

二、「嘉義科學園區擴建計畫」亦配合六大區域產業及生活圈政策之推動，依循「大南方新矽谷推動方案」政策，以及因應高科技廠商陸續提出擴建廠房土地需求，就我國未來高科技產業發展需要，整體規劃未來全國新設（含擴建）科學園區之開發總量及空間布局，未來將由相關部會共同審慎評估及檢討後續開發及作業程序等相關事宜。

三、在「嘉義科學園區擴建計畫」中相關配套措施的需求，後續實質規劃、用地取得、營運配套等執行作業，須由相關部會、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等機關共同協力推動方能達成，說明如下：

(一)嘉義科學園區開發營運後，勢必將帶動周邊產業及生活圈之共同發展，且園區鄰近故宮南院、蒜頭糖廠等文化觀光遊憩地區及高鐵特定區，將引進大量就業及活動人口，後續請相關部會與地方共同研議規劃園區周邊聯外交通設施、公共運輸系統建設、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二)在供水方面，將規劃多元供水系統，納入科學園區永續發展策略之節水方案，以打造節能永續園區，且避免排擠區域水源供給，園區新增需水量應優先以再生水為主要水源，並增加本園區備援水源供給，未來請相關部會與地方整體規劃園區水源聯合調度措施，共同研議多元水源供應方式。

（八）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警察工作時數過高，要求取消不合時宜之警察勤務及各部會任意調派之勤務時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7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35）

顏委員就警察工作時數過高，要求取消不合時宜之警察勤務及各部會任意調派之勤務時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9條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惟各行政機關囿於慣例或依賴警察協助，對於新增事務或推行其業務，常將警察行政協助事項列入其業管法律或法規命令中，主管機關並據以請求警察行政協助。

二、為使警察機關回歸執行治安及交通維護本業，本部於113年5月8日以台內警字第1130871914號函請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於修正或制（訂）定相關法令時，有關警察行政協助事項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第19條及行政執行法第6條等規定辦理，以減化警察行政協助事項。

三、本部依前揭函文，近期於相關主管機關會議中表達立場，將草案中有提及請求警察機關協助部分刪除，案例如下：

(一)國防部於113年5月15日召開「軍事營區安全檢查強制驅離或必要措施實施辦法草案」研討會議。

(二)行政院於113年8月7日召開審查「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四、另為減少警察行政協助事項，本部警政署審視各行政機關訂有警察行政協助之法律與法規命令（229項），經排除警察本職工作及符合警察補充性原則等類別合計132項，則可推動減化警察協助計97項，並於97項中篩選出具有減化可行性之法規，於113年10月22日召集相關部會開會研商減化警察機關行政協助法規，其中與主管機關取得減化或部分減化共識之法規部分，本部已函請主管機關循法制作業程序惠予修正，另未獲同意部分，亦已請各主管機關將本部意見納入研析，並持續與主管機關協調。

（九）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有關持續培育離島偏鄉專科醫師人力續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7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37）

楊委員就有關持續培育離島偏鄉專科醫師人力續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充實原民離島地區醫師人力，本部依地方政府提報需求積極辦理「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已至第5期（111-115年），截至113年度已培育公費醫師759人、牙醫師168人（含在學中）。依在地養成計畫目的，公費（牙）醫師完成訓練後應優先返回戶籍所在地之原鄉或離島地區衛生所服務，以因應基層醫療需求。

二、為挹注全國偏遠地區重點科別專科醫師人力，本部自105年起辦理「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度計畫」（下稱本計畫），二期期程共10年，預計招收1,250名公費生，截至113學年度已招收1,073名，平均招生率93%；又114學年度為本計畫最後一屆招生，已核配各培育學校之招生名額共174名，尚符合本計畫原訂招生目標。

三、按我國對醫師之培育，係採取教、考、訓、用之政策，自88學年度迄今，以每年招收醫學系1,300名為上限進行總量管制措施，整體國內醫師人力變化，呈現逐年穩定增加趨勢；另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4年至2070年）」之結果，顯示我國未來長期少子高齡化現象將更趨明顯，總人口數已於2019年達最高峰，未來人口減少速度將日益增快，且依據本部委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執行「2019年西醫師人力發展評估計畫」，其研究結果推估至2030年整體西醫師人力尚不虞匱乏，惟人力有分布不均情形。
四、又為挹注偏鄉地區醫師人力及弭平城鄉醫療差距，本部亦積極辦理「優化偏鄉醫療精進計畫第二期（13-116年）」，以「強化在地緊急醫療處理能力、提升基層醫療服務量能、充實在地醫療人力、強化緊急後送機制」四大目標，逐步充實偏鄉醫療照護量能;本計畫公費醫師於專科醫師訓練完成後，最快於115年8月至偏鄉醫院服務，預估於120年之後公費醫師人力可穩定挹注偏鄉醫療機構，公費醫師於服務期間可分期履約、中斷返回教學醫院進修，且本部所屬醫院提供正式公職缺及薪資保障等相關措施，提升公費醫師相關權益保障及友善制度，鼓勵公費醫師繼續留任偏鄉服務。
五、貴委員為維護離島偏鄉居民之醫療權益，要求本部於115年度續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經評估該計畫招收一屆公費醫學生若以160名計，預估6年培育經費總計約新臺幣2.4億元，鑑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將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而影響中央施政規劃財源，致各部會預算額度均受到衝擊，本部將審慎評估；並賡續辦理「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持續培育當地醫事人才並鼓勵其長期留任深耕當地醫療，維護原民離島偏遠地區民眾醫療照護服務。

（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我國總生育率持續探底及現行住宅法第4條第2項第3款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4000558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8-41）

陳委員就我國總生育率持續探底及現行住宅法第4條第2項第3款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本條第2項第3款於112年12月6日將「育有未成年子女3人」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修正為2人，已具體減輕國人養育幼兒負擔。又修法放寬育有未成年子女人數將牽動弱勢戶承租社會住宅比例，恐使社會住宅一般戶與弱勢戶分配比例嚴重失衡，並且排擠其他弱勢戶承租社會住宅機會與資源，影響其承租權益。

二、另考量少子化議題已由行政院陳時中政委召開跨部會會議研商解決對策，將研議提供青年可負擔的居住環境，擬納入國發會因應少子化針對婚育家庭之租屋如青年住宅協助專案辦理。

三、爰關於委員所提住宅法第4條修正條文，不建議推動。



